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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條 本程序依「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為確保貸與資金安全

收回，本公司之資金貸與悉依本程序辦理。 

第 2 條 適用範圍 

Arizon RFID Technology (Cayman) Co., Ltd.及其子公司適用之。 

第 3 條 本公司之資金，可貸與之對象係指： 

1 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公司或行號；或 

2 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或行號。所稱短期，係指㇐年或㇐營業週期(以較⾧

者為準)之期間。 

第 4 條 本公司與他公司或行號間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資金貸與者，其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的 40%為限，個別對象資金貸與

金額則以不超過前㇐年度雙方間進貨及銷貨金額為限。 

第 5 條 本公司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從事資金貸與者，以下列情形為限： 

1 本公司及子公司個別持股或合計持股達 20%以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有短期融

通資金之必要者。 

2 他公司或行號因購料或營運週轉需要而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 

本公司因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而將資金貸與他人，其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最近

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 40%為限；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本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 40%為限。 

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第 6 條 本公司資金貸與總額以不超過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的 

80%為限；個別對象則以不超過 80%為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 100%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 100%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時，不受第 2、3、4 條及前項之限

制，其因業務往來關係及因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而從事資金貸與之總額以不超過該公

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之 2 倍為限，個別對象亦以不超過

該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淨值之 2 倍為限，每筆資金貸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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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不得超過 3 年。 

本公司負責人違反第 3 條及第 4 條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

損害者，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7 條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前，對貸與之對象及金額之必要性及合理性應進行詳細審查，並依

下列程序辦理之： 

1 徵信 

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司資料及財務資料，向本公司以書

面申請融資額度。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業務相關部門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償債能

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評估，擬具報告，並會簽法務單位及

財務單位。 

2 風險管理 

本公司之財務單位及相關部門就資金貸與事項，應評估對公司之營運風險及財務狀

況之影響，及是否損及股東權益。 

3 保全 

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得要求貸與對象提供本公司認可之擔保品，必要時並辦

理動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以確保債權。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

力及信用之個人或公司為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內部之徵信

報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款。 

4 核決程序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司內部徵信後，呈權責主管核准，提報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辦理。 

本公司從事短期資金融通者，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分別對無擔保品、同㇐產

業及同㇐關係企業或集團企業加強風險評估及訂定貸與限額。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前項第四款規定提報董事會決議，

並得授權董事⾧對同㇐貸與對象於董事會決議之㇐定額度及不超過㇐年之期間內分

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定額度，除符合第 6 條第 2 項規定所從事之資金貸與，不限制其授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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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或子公司最

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10%。 

本公司公開發行後，已設置獨立董事者，其將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第 8 條 本公司每筆資金貸與貸放利息參照市場利率或資金成本計算之。除依第 5 條第 2 項

辦理者外，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年(含)以下或㇐個營業週期（以較⾧者為準）為限。 

第 9 條 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況等，如有提

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大變化時，應立刻通報董事

⾧，並依指示處理之。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金㇐併清償

後，方可將擔保品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押權塗銷。 

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息，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

依法逕行處分及追償。 

第 10 條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董事會通過日

期、資金貸放日期及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備查；並應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

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序。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

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審計委員會及各獨立董事。 

第 11 條 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畫，並

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及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第 12 條 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依規定辦理每月定期

公告申報事宜。子公司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等資訊通知本公司，供

本公司辦理每月定期公告申報事宜。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餘額達下列標準之㇐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辦理相關即時公告申報事宜。 

1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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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10%以

上。 

3 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千萬元以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

報表淨值 2%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

本公司為之。 

本程序所稱之淨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 

司業主之權益。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於資金貸與他人金額變動之事實發生日，立即通知本公司辦理相關

即時公告申報事宜。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

金貸與對象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第 13 條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本程序時，應予以處罰。 

第 14 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應依本程序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第 15 條 本程序未盡事宜，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及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第 16 條 訂定及修訂程序： 

1 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提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再提報股東會決議通過後實施，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將其

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2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

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3 上述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4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5 本作業程序之制定、修改及廢除，均由財務單位負責。 


